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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

参与单位

名称
国寿成达（上海）健康产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时间

地

2025 年 9 月 2 2 日 10:00

点 线上

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投资者关系管理团队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主要交流问题及答复

Q：近期大量媒体报道，关于公司支持郝宇博士一事是否可能给上市公司带

来风险，能否详细说一下具体情况？

A：公司作为全球透明质酸产业的龙头企业，理应维护透明质酸这一中国优

势产业免受境内外不正当竞争数年来的攻击。今年 5月 17 日以来，华熙生物发表

了《概念总在重演，科技永远向前》等系列研究文章，这些文章的目的不是拉踩

任何技术线路，而是旨在思考生命科学的未来走向与产业转化的关系，避免中国

生物制造产业受到短期资本题材切换的影响，不利于我国产业与中国品牌的自然

进阶。



华熙生物对产业科技线路的探讨，引发了行业专业人士、临床医生对现阶段

某些产业发展局限性问题的关注，其实很多企业组织过相关检测，讨论早已存在

在行业之中，相关的风险也早已酝酿。这正是重组胶原蛋白添加量检测引发的舆

情事件的背景，其本质原因正是华熙生物反复提醒过的：生物制造的产业进阶不

可能通过“弯道超车”实现。对于这些自发产生的专业讨论，华熙生物本着依托

国家药监局的专业监管、通过行业协会反馈沟通问题的原则，严格控制自己掌握

的研究信息和第三方检测数据，尽可能引导相关讨论理性、有序、可控开展。

随着相关企业发布自查声明承认存在局限性，华熙生物本以为已画上句号，

希望聚焦自身业务并共同推动行业生态的健康发展。但 9月 11 日网络出现大量媒

体报道跟进，将华熙生物置于“不正当竞争”的不实境地。为澄清事实，回应投

资者及员工关切，遵守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信息披露规范，华熙生物不得不公开

相关检测结果并说明相关问题：

华熙生物在收到郝宇博士的求助后，并未立即做出回应，而是组织专家进行

了检测与评估，并于 6月 1日发布《关于支持郝宇博士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声明。

自收到相关求助后，华熙生物与国家计量院等多家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了关于重

组胶原蛋白成分检测的方法学验证，并展开了数量足够的多中心检测，最终获取

了几十份相关企业相关产品的检测报告。以上所有几十份检测结果结论明确且一

致，均表明相关产品中的重组胶原蛋白添加量未达标（即未达到按其配方标注所

应有的非微量添加浓度）。

此外，6月 23 日，相关公司已发布声明承认其产品存在局限性，公司正是出

于维护行业生态与竞争文明、给监管部门留出足够决策时间等公共利益原因，在

当时选择不公布已掌握的检测报告。之后仅在 6月 30 日于发布了华熙生物与国家

计量院合作做出的关于重组胶原蛋白在复杂配方中成分含量的方法学验证结果，

该结果证明重组胶原蛋白成分在复杂配方中可检测，且检测方法可验证。

Q：公司是否会面临潜在的重大诉讼、重大行政处罚风险等问题？

A：鉴于前述事实情况，关于媒体报道中所引用的“郝宇博士发布没有法律



效力的测评信息”可能给上市公司带来的风险，我们已经进行过专项评估，我们

坚信科学的数据不会说谎，华熙生物未来可能的法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中面临的风险极小。另外，网传的郝宇博士与华熙生物的关联，郝宇博士账号在

发布相关内容时，其主体为“聚研荟公司”，该公司与华熙生物并无股权关联，

在该事件发生之后，郝宇博士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自主将账号主体变更为“上

海柳页医创医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华熙生物无直接股权关联，华熙

生物仅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了柳页医创的股东海南海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鉴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华熙生物所在领域的最终监管结论做出单位，华

熙生物已将前述数十份相关检测报告发送给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Q：媒体报道相关单位与公司具有一定的股权关系，导致评价不够客观，公

司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A：公司认为，无论华熙生物与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和临床医生是否存在直接

或间接偏远的股权联系，都不改变检测数据的结果，不影响一个产品是否达到质

量标准的科学认定，更不能构成阻碍监管及消费者知情权的借口。一个产业繁荣

的路上可以容忍暂时不完美的“局限性”时刻，但每一个产业的参与者都应该履

行自己的责任，给这个产业的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局限性定格更长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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